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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及控制疾病 ( 规定及指示 )( 业务及处所 ) 规例》

( 由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根据《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 第 599 章 ) 第
8 条订立 )

 

[2020 年 3 月 28 日 ]

第 1 部

导言

1. 生效日期

本规例自 2020 年 3 月 28 日起实施。

2. 释义

在本规例中 ——
局长  (Secretary) 指医务卫生局局长； (2022年第 144号法律公

告 )
定额罚款  (fixed penalty) 指第 13B(1) 条所指的定额罚款； (2021

年第 52号法律公告 )
表列处所  (scheduled premises) 指附表 2 第 1 部列出的处所，或

其任何部分； (2021年第 52号法律公告 )
指明活动  (specified event) 指符合以下条件的活动 ( 包括会议、

论坛、研讨会、展览、典礼及庆祝活动 ) ——
 (a) 该活动的组织者采取入场管制措施，以对拟进入有

关活动场所的人于该活动在场的权限或资格，进行
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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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该活动只有以下人士在场 ——
 (i) 该组织者；

 (ii) 任何就该活动提供服务的人；及

 (iii) 任何符合以下说明的人 ——
 (A) 该人出席该活动，是依据由该组织者 ( 或

代表该组织者 ) 明确向该人 ( 或该人所属
的某特定羣组 ) 作出的邀请；

 (B) 该人出席该活动，是依据由该组织者 ( 或
代表该组织者 ) 事前接受该人出席该活动
的要约或要求；

 (C) 该人作为某团体或机构的代表出席该活
动，而该组织者或其代表曾明确邀请该团
体或机构派出代表出席该活动；或

 (D) 该人持有出席该活动的准许，而该准许是
由该组织者 ( 或代表该组织者 ) 在该活动
开始前给予的；及

 (c) 该活动不属豁免聚集 (《预防及控制疾病 ( 禁止聚集 )
规例》( 第 599 章，附属法例 G) 第 2 条所界定者 )； 
(2021年第 126号法律公告；2022年第 12号法律公告 )

指明疾病  (specified disease) 指 2019 冠状病毒病，即本条例附
表 1 第 8A 项所指明者； (2020年第 51号法律公告 )

活动场所  (event premises) 指附表 2 第 1 部第 17 项列出的处所； 
(2021年第 126号法律公告 )

组织者  (organizer) 就某指明活动而言，指组织该活动的人； 
(2021年第 126号法律公告 )

管理人  (manager) 就某处所而言，指掌管、控制或负责管理该
处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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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业务负责人  (person responsible for carrying on a catering 
business) 就某餐饮业务而言，包括该业务的拥有人、东
主及经理； (2021年第 52号法律公告 )

餐饮业务处所  (catering business premises) 指某餐饮业务 ( 售卖
或供应食物或饮品，供在该业务的处所内进食或饮用者 )
的处所，或其任何部分，不论该处所是否用作进食食物
或饮用饮品； (2021年第 52号法律公告 )

获授权人员  (authorized officer) 指根据第 11(1) 条委任的公职人
员。 (2021年第 52号法律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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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

关于餐饮业务的规定及指示

3. 在指明期间内停止售卖食物饮品等的规定

 (1) 在局长根据第 4(1) 条指明的期间内，餐饮业务负责人
须 ——

 (a) 停止售卖或供应供在有关业务的处所内进食或饮用
的食物或饮品；及

 (b) 如该业务在某处所 ( 或某处所的部分范围 ) 售卖或供
应食物或饮品，供在该处所内进食或饮用 —— 关闭
该处所或该范围 ( 视属何情况而定 )。

 (2) 即使有任何牌照、批准、授权、许可证或豁免，根据任
何条例就有关业务或处所发出、作出或批给，第 (1) 款仍
适用。

 (3) 第 (1) 款不适用于符合以下说明的餐饮业务 ——
 (a) 在附表 1 第 1 部列出的任何处所经营；

 (b) 根据第 7A(1) 条获指定；或

 (c) 属根据第 7A(1) 条指定的任何类别餐饮业务。 (2020
年第 150号法律公告 )

 (4) 就第 (1) 款而言，酒店或宾馆所售卖或供应的食物或饮品
( 属客房服务的一部分者 )，不视为供在有关处所内进食
或饮用而售卖或供应。 (2020年第 222号法律公告 )

 (5) 就第 (1) 款而言，以下地方须视为餐饮业务的处所的部分
范围 ——

 (a) 有人 ( 不论是否该业务 ) 在该地方为该业务的顾客提
供座位或桌子；及

最后更新日期

1.3.2023

《预防及控制疾病 ( 规定及指示 )( 业务及处所 ) 规例》

2-1 第 2 部

第 599F 章 第 3 条



 (b) 该地方 ——
 (i) 毗连该业务的处所；或

 (ii) 属任何处所 (相关处所 ) 的部分范围，而该业
务的处所位于相关处所内。 (2020年第 150号
法律公告 )

 (5A) 如第 (1) 款就餐饮业务的处所对某人 (负责人 ) 施加规定，
而某地方根据第 (5) 款视为该处所的部分范围，则第 (1)
款须解释为亦对以下的人 (提供者 ) 就该地方施加相同规
定，犹如提供者是负责人一样 ——

 (a) 就第 (5)(b)(i) 款而言 —— 在该地方提供座位或桌子
的人；

 (b) 就第 (5)(b)(ii) 款而言 —— 相关处所的管理人。 (2020
年第 150号法律公告 )

 (6) 任何人违反第 (1) 或 (5A) 款，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
处第 5 级罚款及监禁 6 个月。 (2020年第 150号法律公告；
2020年第 222号法律公告 )

 (7) 在第 (4) 款中 ——
酒店或宾馆  (hotel or guesthouse) 具有《旅馆业条例》( 第 349 章 )

第 2A 条所给予的涵义。 (2020年第 222号法律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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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局长指明期间

 (1) 为预防、抵御、阻延或以其他方式控制指明疾病的个案
或传播，局长可藉于宪报刊登的公告，为施行第 3(1) 条
而指明一段期间。

 (2) 任何根据第 (1) 款指明的期间，均不得超过 14 日。

 (3) 任何根据第 (1) 款刊登的公告，均不是附属法例。

5. (由 2020年第 150号法律公告废除 )

6. 局长就餐饮业务发指示

 (1) 为预防、抵御、阻延或以其他方式控制指明疾病的个案
或传播，局长可发出指示，在该指示所指明的期间，就
任何或所有以下各项，施加规定或限制 —— (2021年第
52号法律公告 )

 (a) 任何餐饮业务 ( 售卖或供应食物或饮品，供在该业
务的处所内进食或饮用者 )，或任何人在任何餐饮业
务处所进行的任何活动，包括该业务或活动的运作
模式；

 (b) 关闭任何餐饮业务处所；

 (c) 该业务在一日之中的营业时段。 (2021年第 52号法
律公告 )

 (1A) 任何根据第 (1) 款发出的指示，均不适用于符合以下说明
的餐饮业务 ——

 (a) 根据第 7A(1) 条获指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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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属根据第 7A(1) 条指定的任何类别餐饮业务。 (2020
年第 150号法律公告 )

 (2) 任何根据第 (1) 款发出的指示所指明的期间，均不得超过
14 日。

 (3) 局长可根据第 (1) 款，就 ——
 (a) 不同类别或描述的餐饮业务；及

 (b) 不同类别或描述的、进入或身处任何餐饮业务处所
的人，

施加不同的规定或限制。 (2021年第 52号法律公告 )
 (4) 任何根据第 (1) 款发出的指示 ——

 (a) 均须于宪报刊登 *；及

 (b) 均不是附属法例。

编辑附注：
* 见 2023 年第 45 号号外公告。

7. 餐饮业务负责人须遵从局长指示

 (1) 餐饮业务负责人须遵从根据第 6(1) 条发出的、就有关业
务而适用的指示。

 (2) 任何人违反第 (1) 款，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第 5 级
罚款及监禁 6 个月。 (2020年第 222号法律公告 )

7AA. 进入或身处餐饮业务处所的人须遵从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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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进入或身处任何餐饮业务处所的人，须遵从根据第 6(1)
条发出的、就该人而适用的指示。

 (2) 任何人违反第 (1) 款，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第 3 级
罚款。

 (3) 任何人提供任何在要项上属虚假或具误导性的纪录、文
件或资料，充作遵从根据第 6(1) 条发出的指示，须视为
没有遵从该指示。

(2021年第 52号法律公告 )

7AAB. 管理人及警务人员关乎就餐饮业务发出的指示的权力

 (1) 任何餐饮业务处所的管理人可为了确保任何根据第 6(1)
条发出的指示，在第 7(1) 或 7AA(1) 条的规定下获遵从，
而 ——

 (a) 要求进入或身处该处所的人，提供对确保该指示获
遵从属必要的任何纪录、文件或资料；及

 (b) 查阅和检查上述纪录、文件或资料。

 (2) 如任何人没有遵从根据第 (1) 款向该人作出的要求，或违
反第 7AA(1) 条，有关餐饮业务处所的管理人可 ——

 (a) 拒绝该人进入该处所；或

 (b) 要求该人离开该处所。

 (3) 如有关的人根据第 (2)(b) 款被要求离开有关处所，但没有
离开该处所，警务人员可 ——

 (a) 将该人从该处所移走；及

 (b) 在移走该人时，使用合理武力。

 (4) 餐饮业务处所的管理人根据任何法律或合约而享有的任
何权利，均不受第 (1) 及 (2) 款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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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在本条中 ——
管理人  (manager) 包括管理人为施行本条而授权的人。

(2021年第 52号法律公告 )

7A. 政务司司长可为施行第 3 及 6 条，指定若干餐饮业务

 (1) 政务司司长可为施行第 3(3)(b) 或 (c) 或 6(1A)(a) 或 (b) 条，
指定某餐饮业务或某类别餐饮业务，前提是政务司司长
信纳该项指定 ——

 (a) 对政府事务运作属必要；或

 (b) 鉴于有关个案的情况极其特殊，在其他方面符合香
港的公众利益。

 (2) 政务司司长如认为有必要，可对任何指定附加条件。

 (3) 政务司司长可取消任何指定，或更改对任何指定附加的
条件。

 (4) 本条所指的指定、附加条件、取消或更改，须以书面作
出。

(2020年第 150号法律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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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

关于表列处所的指示

8. 局长就表列处所发指示

 (1) 为预防、抵御、阻延或以其他方式控制指明疾病的个案
或传播，局长可发出指示，在该指示所指明的期间，就
任何或所有以下事宜，施加规定或限制 ——

 (a) 任何人在任何表列处所经营的任何业务或进行的任
何活动，包括该业务或活动的运作模式；

 (b) 关闭任何表列处所； 
 (c) 任何表列处所在一日之中的营业时段。 (2021年第

52号法律公告 )
 (1A) 任何根据第 (1) 款发出的指示，均不适用于符合以下说明

的表列处所 ——
 (a) 根据第 9A(1) 条获指定；或

 (b) 属根据第 9A(1) 条指定的任何类别表列处所。 (2020
年第 150号法律公告 )

 (2) 任何根据第 (1) 款发出的指示所指明的期间，均不得超过
14 日。

 (3) 局长可根据第 (1) 款，就 ——
 (a) 不同类别或描述的表列处所；及

 (b) 不同类别或描述的、进入或身处任何表列处所的人，

施加不同的规定或限制。 (2021年第 52号法律公告 )
 (4) 任何根据第 (1) 款发出的指示 ——

 (a) 均须于宪报刊登 *；及

 (b) 均不是附属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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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附注：
* 见 2023 年第 45 号号外公告。

9. 表列处所管理人及指明活动组织者，须遵从局长指示

(2021年第 126号法律公告 )
 (1) 表列处所 ( 活动场所除外 ) 的管理人，或在活动场所举行

的指明活动的组织者，须遵从根据第 8(1) 条发出的、就
该处所而适用的指示。

 (2) 管理人或组织者违反第 (1) 款，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
处第 5 级罚款及监禁 6 个月。 (2020年第 222号法律公告 )

(2021年第 126号法律公告 )

9AA. 进入或身处表列处所的人须遵从指示

 (1) 进入或身处任何表列处所的人，须遵从根据第 8(1) 条发
出的、就该人而适用的指示。

 (2) 任何人违反第 (1) 款，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第 3 级
罚款。

 (3) 任何人提供任何在要项上属虚假或具误导性的纪录、文
件或资料，充作遵从根据第 8(1) 条发出的指示，须视为
没有遵从该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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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 52号法律公告 )

9AAB. 管理人及警务人员关乎就表列处所发出的指示的权力

 (1) 任何表列处所的管理人可为了确保任何根据第 8(1) 条
发出的指示，在第 9(1) 或 9AA(1) 条的规定下获遵从，
而 ——

 (a) 要求进入或身处该处所的人，提供对确保该指示获
遵从属必要的任何纪录、文件或资料；及

 (b) 查阅和检查上述纪录、文件或资料。

 (2) 如任何人没有遵从根据第 (1) 款向该人作出的要求，或违
反第 9AA(1) 条，有关表列处所的管理人可 ——

 (a) 拒绝该人进入该处所；或

 (b) 要求该人离开该处所。

 (3) 如有关的人根据第 (2)(b) 款被要求离开有关处所，但没有
离开该处所，警务人员可 ——

 (a) 将该人从该处所移走；及

 (b) 在移走该人时，使用合理武力。

 (4) 表列处所的管理人根据任何法律或合约而享有的任何权
利，均不受第 (1) 及 (2) 款局限。

 (5) 在本条中 ——
管理人  (manager) ——

 (a) 就属活动场所的、在当其时用作某指明活动的表列
处所而言，包括该指明活动的组织者；及

 (b) 包括管理人 ( 或 (a) 段提述的组织者 ) 为施行本条而
授权的人。 (2021年第 126号法律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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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 52号法律公告 )

9A. 政务司司长可为施行第 8 条，指定若干表列处所

 (1) 政务司司长可为施行第 8(1A)(a) 或 (b) 条，指定某表列
处所或某类别表列处所，前提是政务司司长信纳该项指
定 ——

 (a) 对政府事务运作属必要；或

 (b) 鉴于有关个案的情况极其特殊，在其他方面符合香
港的公众利益。

 (2) 政务司司长如认为有必要，可对任何指定附加条件。

 (3) 政务司司长可取消任何指定，或更改对任何指定附加的
条件。

 (4) 本条所指的指定、附加条件、取消或更改，须以书面作
出。

(2020年第 150号法律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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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

执法权力

(2020年第 222号法律公告 )

10. 第 4 部的释义

在本部中 ——
受规管餐饮业务  (subject catering business) 指第 2 部适用的餐

饮业务；

指明处所  (specified premises) 指 ——
 (a) 任何经营受规管餐饮业务所在的处所；或

 (b) 任何表列处所；

职能  (function) 包括权力。

11. 获授权人员

(2020年第 222号法律公告 )
 (1) 为施行本规例的任何条文，局长可书面委任公职人员为

获授权人员。

 (2) 获授权人员如被要求出示其委任的书面证明，则须在根
据本规例执行职能之前，出示该证明。

 (3) 如获授权人员 ( 或按获授权人员指示行事的人 ) 在根据本
规例执行或看来是根据本规例执行职能时，真诚地作出
或没有作出任何作为，该人员或该人无需为该作为或不
作为，承担个人法律责任。

(2020年第 222号法律公告；2021年第 52号法律公告 )

最后更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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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进入和巡查指明处所的权力

(2020年第 222号法律公告 )
 (1) 为确定第 3 条是否正在或已经获遵守，或为确定任何根

据第 6(1) 或 8(1) 条发出的指示是否正在或已经获遵从，
获授权人员可采取任何或所有以下行动 —— (2020年第
222号法律公告 )

 (a) 在合理时分，进入和巡查该人员认为有必要巡查的
指明处所；

 (b) 要求任何指明处所的管理人 ——
 (i) 交出该管理人所管有的、关乎营办或管理该处

所 ( 或关乎与该处所有关的任何其他活动 ) 的
簿册、文件或任何其他物品；或

 (ii) 提交该管理人所管有的、关乎上述营办、管理
或活动的任何资料；

 (ba) 要求在活动场所举行的指明活动的组织者 ——
 (i) 交出该组织者所管有的、关乎该活动的簿册、

文件或任何其他物品；或

 (ii) 提交该组织者所管有的、关乎该活动的任何资
料； (2021年第 126号法律公告 )

 (c) 查阅、检查和抄录或复印任何上述簿册、文件、物
品或资料； (2021年第 52号法律公告 )

 (d) 进行该人员认为必要的检查及查究；

 (e) 要求任何人向该人员提供协助或该人所管有的资料，
但限于该人员认为对于该人员能够根据本规例执行
职能属必要者。 (2021年第 52号法律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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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获授权人员合理地怀疑某人正在或已经犯第 2 或 3 部
所订罪行，该人员可采取任何或所有以下行动 —— (2020
年第 222号法律公告；2021年第 52号法律公告 )

 (a) 要求该人 ——
 (i) 呈报其姓名、出生日期、地址及联络电话号码

( 如有 )；及

 (ii) 出示其身分证明文件，以供查阅； (2021年第
52号法律公告 )

 (b) 检取、带走或扣留该人员觉得属该罪行的证据的任
何东西；

 (c) 如该人员可能按理需要任何东西的样本作分析 ——
取去该样本。

 (3) 在本条中 ——
身分证明文件  (proof of identity) 具有《入境条例》( 第 115 章 )

第 17B 条所给予的涵义。 (2021年第 52号法律公告 )
(2020年第 222号法律公告 )

12A. 为调查而持手令进入和搜查指明处所的权力

 (1) 裁判官如因经宣誓作出的告发，信纳有合理理由怀疑，
在某指明处所内，有任何东西属或包含 ( 或相当可能属或
包含 ) 本规例所订罪行的证据，可就该处所发出搜查令。

 (2) 上述搜查令可授权获授权人员 ——
 (a) 破门和强行进入有关处所，并搜查该处所；

最后更新日期

22.7.2021

《预防及控制疾病 ( 规定及指示 )( 业务及处所 ) 规例》

4-5 第 4 部

第 599F 章 第 12A 条



 (b) 在觉得任何东西属或包含 ( 或相当可能属或包含 ) 本
规例所订罪行的证据时，检取、带走或扣留该东西；
及

 (c) 要求身在该处所的人，向该人员提供协助或资料，
但限于该人员合理地认为对于自己能够根据本规例
执行职能属必要者。 (2021年第 52号法律公告 )

(2020年第 222号法律公告 )

13. 禁止妨碍获授权人员等

(2020年第 222号法律公告 )
 (1) 任何人不得阻延、妨碍、阻挠或骚扰正在根据本规例执

行职能的获授权人员。

 (2) 凡获授权人员在根据本规例执行职能时，对任何人作出
要求或请求，该人须予遵从。

 (3) 任何人无合理辩解而违反第 (1) 或 (2) 款，即属犯罪，一
经定罪，可处第 3 级罚款。

 (4) 任何人明知或罔顾实情地提供任何在要项上属虚假或具
误导性的纪录、文件或资料，充作遵从获授权人员在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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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本规例执行职能时作出的要求或请求，即属犯罪，一
经定罪，可处第 3 级罚款。 (2021年第 52号法律公告 )

(2020年第 222号法律公告；2021年第 52号法律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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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部

杂项条文

(2020年第 222号法律公告 )

13A. 免责辩护

 (1) 被控犯第 3(6)、7(2)、7AA(2)、9(2) 或 9AA(2) 条所订罪
行的人，如确立在指称的罪行发生时，该人在有合法权
限或合理辩解的情况下，违反有关条文，即为免责辩护。

 (2) 在不局限第 (1) 款的原则下，因没有遵从某指示而被控犯
第 7(2)、7AA(2)、9(2) 或 9AA(2) 条所订罪行的人，如确
立在指称的罪行发生时，该人已采取一切合理步骤，以
遵从该指示，即为免责辩护。

 (3) 在以下情况下，某人需要就本条所指的免责辩护而确立
的事宜，须视作已由该人确立 ——

 (a) 有足够证据，就该事宜带出争论点；及

 (b) 控方没有提出足以排除合理疑点的相反证明。

(2020年第 222号法律公告；2021年第 52号法律公告 )

13B. 藉定额罚款解除第 7AA(2) 或 9AA(2) 条下的法律责任

 (1) 任何人如犯第 7AA(2) 或 9AA(2) 条所订罪行，可按照附
表 3，藉缴付定额罚款 $5,000，解除因该罪行而须负的法
律责任。

 (2) 附表 3 就关乎定额罚款的事宜订定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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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局长可藉于宪报刊登的公告，为施行附表 3 而指明某公
职人员为当局。

 (4) 根据第 (3) 款刊登的公告不是附属法例。

(2021年第 52号法律公告 )

13C. 署长可指明文件的格式

为施行本规例，署长可指明任何通知书或证明书的格式。

(2021年第 52号法律公告 )

14. 失效日期

本规例在 2023 年 3 月 31 日午夜失效。

(2020年第 118号法律公告；2020年第 147号法律公告；2020
年第 247号法律公告；2021年第 27号法律公告；2021年第

142号法律公告；2022年第 39号法律公告；2022年第 171号
法律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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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 第 3 条 ]

为第 3(3)(a) 条列出的处所

第 1 部

处所
 

第 1 栏 第 2 栏

项 处所类型
 

1.
 
医院

 

2.
 
护理院舍

 

3.
 
治疗中心

 

4.
 
寄宿学校

 

5.
 
由政府控制或管理的处所

 

6.
 
为用作私人住所而兴建并实际如此使用的处所

第 2 部

释义

1. 在本附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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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中心  (treatment centre)指《药物倚赖者治疗康复中心 (发牌 )
条例》( 第 566 章 ) 所指的、根据该条例领有有效牌照或
有效豁免证明书的治疗中心；

寄宿学校  (boarding school) 指《教育规例》( 第 279 章，附属法
例 A) 所指的寄宿学校；

医院  (hospital) 指《私营医疗机构条例》( 第 633 章 ) 第 4 条所指
的医院或菲腊牙科医院；

护理院舍  (residential care home) 指 ——
 (a) 领有《安老院条例》( 第 459 章 ) 第 2 条所界定并属有

效的牌照或豁免证明书的安老院，而该牌照或证明
书是根据该条例发出或续期的；或

 (b) 领有《残疾人士院舍条例》( 第 613 章 ) 第 2 条所界定
并属有效的牌照或豁免证明书的残疾人士院舍，而
该牌照或证明书是根据该条例发出或续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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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 第 2 条 ]

表列处所

第 1 部

处所
 

第 1 栏 第 2 栏

项 处所类型
 

1.
 
游戏机中心

 

2.
 
浴室

 

3.
 
健身中心

 

4.
 
游乐场所

 

5.
 
公众娱乐场所

 

6.
 
设置 ( 或拟设置 ) 供租用举行社交聚会的处所 ( 一般称
为派对房间 )

 

7.
 
美容院 (2020年第 33号法律公告 )

 

8.
 
会址 (2020年第 33号法律公告 )

 

9.
 
通常供人饮酒，以及跳舞或作其他娱乐的、营业至深
夜的场所 ( 一般称为夜店或夜总会 ) (2020年第 33号
法律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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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栏 第 2 栏

项 处所类型
 

10.
 
卡拉 OK 场所 (2020年第 33号法律公告 )

 

11.
 
麻将天九耍乐处所 (2020年第 33号法律公告 )

 

12.
 
按摩院 (2020年第 33号法律公告 )

 

13.
 
体育处所 (2020年第 150号法律公告 )

 

14.
 
泳池 (2020年第 150号法律公告 )

 

15.
 
酒店或宾馆 (《旅馆业 (豁免 )令》(第349章，附属法例C)
的附表所指明的处所除外 ) (2020年第 222号法律公告 )

 

16.
 
邮轮 (2021年第 102号法律公告 )

 

17.
 
符合以下说明的处所 ——

(a) 不属 ——
(i) 私人处所；或

(ii) 公众娱乐场所；及

(b) 在当其时用作举行指明活动的处所，而该处
所的拥有人、管理人或租客同意如此使用该
处所 (2021年第 126号法律公告 )

 

18.
 
供人接受以下服务的处所 ( 一般称为理发店或发型屋 )
( 美容院除外 )：剃去、修整、修剪或清洗其脸上或头
上的毛发，或对其脸上或头上的毛发进行其他修整或
处理 (2022年第 12号法律公告 )

 

19.
 
宗教处所 (2022年第 12号法律公告 )

最后更新日期

10.2.2022

《预防及控制疾病 ( 规定及指示 )( 业务及处所 ) 规例》

S2-3 附表 2 —— 第 1 部

第 599F 章 



第 1 栏 第 2 栏

项 处所类型
 

20.
 
商场 (2022年第 12号法律公告 )

 

21.
 
分为不同部门售卖多种类货品 ( 例如男女服装、家具、
电器及金属制品 ) 的处所 ( 一般称为百货公司 ) (2022
年第 12号法律公告 )

 

22.
 
街市或市集 (2022年第 12号法律公告 )

 

23.
 
有生鲜食品、并非生鲜食品的食物、饮料及家居用品
售卖的自助商店 ( 一般称为超级市场 ) (2022年第 12
号法律公告 )

第 2 部

释义

1. 在本附表中 ——
公众娱乐场所  (place of public entertainment) 具有《公众娱乐场

所条例》( 第 172 章 ) 第 2 条所给予的涵义；

卡拉 OK场所  (karaoke establishment) 指 ——
 (a) 《卡拉 OK 场所条例》( 第 573 章 ) 第 2(1) 条所界定的

卡拉 OK 场所；或

 (b) 该条例第 3(1)(a) 或 (c) 条提述的卡拉 OK 场所； (2020
年第 33号法律公告 )

私人处所  (private premises) 指公众人士不可以 ( 或不获准 ) 不
时进入的处所 ( 不论在缴费或不缴费下 )； (2021年第 126
号法律公告 )

最后更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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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处所  (religious premises) 指为宗教活动而兴建或惯常用于
宗教活动的处所，包括教堂、修道院、清真寺、犹太会
堂、寺、庙、庵、道观及道场； (2022年第 12号法律公告 )

泳池  (swimming pool) ——
 (a) 指人工建造以供游泳或泡浸之用的水池 ( 浴室及特

别设计供用作水疗或其他治疗用途的水池除外 )，而
该水池是 ——

 (i) 公众可在缴费或不缴费下进入的；或

 (ii) 由任何会社、机构、协会或其他组织所经营
的；及

 (b) 包括 ——
 (i) 紧靠该水池的行人通道；

 (ii) 毗连该水池的设施；及

 (iii) 该水池的观众看台； (2020年第 150号法律公告 )
室内  (indoor) 指 ——

 (a) 有天花板或屋顶，或有 ( 不论属临时或永久 ) 具有天
花板或屋顶作用的上盖；及

 (b) 在各边合计的总面积之中，有至少 50% 是围封的 ( 不
论属临时或永久 )，而围封形式 ——

 (i) 既非任何可打开的窗或门；

 (ii) 亦非具有该等窗或门作用的任何开口； (2022
年第 12号法律公告 )

按摩院  (massage establishment) 具有《按摩院条例》( 第 266 章 )
第 2 条所给予的涵义； (2020年第 33号法律公告 )

美容院   (beauty parlour) 指提供一项或多于一项以下类型服务
所在的处所 ——

最后更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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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为美容目的而对身体任何部位 ( 头部毛髪除外 ) 进行
的化学、机械或发放能量的程序，包括为非医学目
的而进行的、涉及穿刺皮肤的美容程序；

 (b) 美甲服务 ( 包括修手甲或修脚甲服务、驳甲、涂甲
油及艺术美甲 )；

 (c) 为非医学目的而进行的改善脱髪服务 ( 包括植髪及
织髪 )； (2020年第 33号法律公告 )

浴室  (bathhouse) 具有《商营浴室规例》( 第 132 章，附属法例 I)
第 3(1) 条所给予的涵义；

酒店或宾馆  (hotel or guesthouse) 具有《旅馆业条例》( 第 349 章 )
第 2A 条所给予的涵义； (2020年第 222号法律公告 )

健身中心  (fitness centre) 指提供一项或多于一项以下类型服务
所在的处所 ——

 (a) 提供运动器械或器材以供使用；

 (b) 就改善体能 ( 包括以下范畴 ) 提供建议、指导、训练
或协助 ——

 (i) 健体；

 (ii) 舞蹈；

 (iii) 瑜伽、普拉提或拉筋；及

 (iv) 武术；

商场  (shopping mall) 指在单幢建筑物或以 1 条或多于 1 条通道
连接的多于 1 幢建筑物之中，容纳多种类商店 ( 食肆属常
见 ) 的任何室内购物场所； (2022年第 12号法律公告 )

麻将天九耍乐处所  (mahjong-tin kau premises) 指根据《 赌博条
例》( 第 148 章 ) 第 22 条获发牌的、可在内进行使用麻将
牌或天九牌的博彩游戏的处所； (2020年第 33号法律公告 )

街市、市集  (market) 指有 1 个或多于 1 个专用出入口的任何室
内处所，而在该处所有不同摊档或店铺售卖货品； (2022
年第 12号法律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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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  (cruise ship) 指符合以下说明的船只 ——
 (a) 纯粹为观光或游乐目的而运载乘客；

 (b) 沿着预定的航线，进行部分在香港水域以外的航程；
及

 (c) 登上该船只涉及通过出入境检查关卡； (2021年第
102号法律公告 )

会址  (club-house) 具有《会社 ( 房产安全 ) 条例》( 第 376 章 ) 第
2 条所给予的涵义； (2020年第 33号法律公告 )

游乐场所  (place of amusement) 包括 ——
 (a) 《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 第 132 章 ) 第 2(1) 条所指的

桌球场所；

 (b) 该条所指的公众保龄球场；及

 (c) 该条所指的公众溜冰场；

游戏机中心  (amusement game centre) 指 ——
 (a) 《游戏机中心条例》( 第 435 章 ) 第 2(1) 条所指的游戏

机中心；

 (b) 属根据该条例第3(1)(a)条发出的命令的标的之地方；
或

 (c) 根据该条例第 3(1)(b) 条发出的命令所指明的地区； 
(2020年第 150号法律公告 )

体育处所  (sports premises) ——
 (a) 指在设计上供用作并在当其时用作进行室内或室外

的体育活动 ( 不论是否在陆上进行 ) 的处所 ( 健身中
心、游乐场所及泳池除外 )，而该处所是 —— (2020
年第 200号法律公告 )

 (i) 公众可在缴费或不缴费下进入的；或

 (ii) 由任何会社、机构、协会或其他组织所经营
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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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包括以下在该处所内的土地及构筑物 ——
 (i) 球场；

 (ii) 跑步径；

 (iii) 紧靠该球场或跑步径的行人通道；及

 (iv) 观众看台。 (2020年第 150号法律公告 )
(2020年第 222号法律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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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 第 13B 条 ]

定额罚款

第 1 部

释义

1. 释义

在本附表中 ——
指明格式  (specified form) 指根据第 13C 条指明的格式；

追讨令  (recovery order) 指根据本附表第 7(2) 条作出的命令；

当局  (Authority) 指根据第 13B(3) 条指明的公职人员；

罚款通知书  (penalty notice) 指根据本附表第 2(2) 条发出的罚款
通知书；

缴款通知书  (demand notice) 指根据本附表第 4(2) 条送达的缴
款通知书。

第 2 部

罚款通知书及缴款通知书

2. 获授权人员可发出罚款通知书

 (1) 如获授权人员有理由相信，某人正在或已经犯第 7AA(2)
或 9AA(2) 条所订罪行，则本条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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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获授权人员可向有关的人发出一份符合指明格式的罚款
通知书，给予该人机会，在该通知书发出当日后的 21 日
内，藉缴付定额罚款，解除该人因有关罪行而须负的法
律责任。

 (3) 发出罚款通知书的方式，是获授权人员将之当面交付有
关的人。

3. 如遵从罚款通知书，则不得检控或定罪

 (1) 凡获授权人员就第 7AA(2) 或 9AA(2) 条所订罪行，向某
人发出罚款通知书，本条适用于该人。

 (2) 在不抵触本附表第 6 条的规定下，如有关的人已在有关
罚款通知书发出当日后的 21 日内，缴付有关定额罚款，
则不得就有关罪行而检控该人，亦不得裁定该人犯有关
罪行。

4. 如没有缴付定额罚款等，当局可送达缴款通知书

 (1) 如有以下情况，则本条适用 ——
 (a) 某人 ——

 (i) 就第 7AA(2) 或 9AA(2) 条所订罪行，获发罚款
通知书；及

 (ii) 没有在该通知书发出当日后的 21 日内，缴付有
关定额罚款；或

 (b) 获授权人员拟就该罪行，向某人发出罚款通知书，
但该人拒绝接受该通知书。

 (2) 当局可向有关的人送达一份符合指明格式的缴款通知
书 ——

 (a) 要求缴付有关定额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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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告知该人如意欲就有关罪行的法律责任提出抗辩，
须以书面通知当局；及

 (c) 述明该项缴款或通知须在该缴款通知书送达当日后
的 10 日内作出。

 (3) 当局不得 ——
 (a) 如第 (1)(a) 款适用 —— 在罚款通知书发出当日后的

6 个月后，送达缴款通知书；或

 (b) 如第 (1)(b) 款适用 —— 在有关的人拒绝接受罚款通
知书当日后的 6 个月后，送达缴款通知书。

 (4) 缴款通知书可藉邮寄往有关的人的地址而送达。

 (5) 符合指明格式并且看来是经当局或经他人代当局签署的
邮递证明书，可在任何根据本规例进行的法律程序中，
获接纳为证据。

 (6) 除非有相反证据，否则须推定 ——
 (a) 有关证明书是经当局或经他人代当局签署的；及

 (b) 该证明书所关乎的缴款通知书已妥为送达。

5. 如遵从缴款通知书，则不得检控或定罪

 (1) 凡当局就第 7AA(2) 或 9AA(2) 条所订罪行，向某人送达
缴款通知书，本条适用于该人。

 (2) 在不抵触本附表第 6 条的规定下，如有关的人已在有关
缴款通知书送达当日后的 10 日内，缴付有关定额罚款，
则不得就有关罪行而检控该人，亦不得裁定该人犯有关
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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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撤回罚款通知书或缴款通知书

 (1) 当局可在以下时间，撤回就第 7AA(2) 或 9AA(2) 条所
订罪行发出的罚款通知书，或就该罪行送达的缴款通知
书 ——

 (a) 作出追讨令之前的任何时间；或

 (b) 就该罪行展开法律程序之前的任何时间。

 (2) 如当局撤回罚款通知书或缴款通知书 ——
 (a) 当局须向获发或获送达该通知书的人，送达一份撤

回通知书；及

 (b) 如该人提出申请，当局须经库务署署长退还已就有
关定额罚款而缴付的任何款额。

 (3) 如当局撤回罚款通知书或缴款通知书，则只有在以下情
况下，方可就有关罪行展开法律程序 ——

 (a) 撤回该通知书的理由或其中一项理由，是该通知书
包含错误资料；及

 (b) 该错误资料，是获发或获送达该通知书的人所提供
的。

第 3 部

追讨定额罚款

7. 追讨定额罚款

 (1) 如获送达缴款通知书的人有以下情况，则本条适用 ——
 (a) 没有按照该通知书缴付有关定额罚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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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没有按照该通知书通知当局，该人意欲就有关罪行
的法律责任提出抗辩。

 (2) 如有申请以律政司司长的名义提出，并且有第 (3) 款指明
的文件出示，裁判官须命令有关的人在关于该命令的通
知书送达当日后的 14 日内，缴付 ——

 (a) 有关定额罚款；

 (b) 与该项定额罚款相等的附加罚款；及

 (c) 讼费 $300。
 (3) 有关文件是 ——

 (a) 有关缴款通知书的副本；

 (b) 关乎该缴款通知书的、本附表第 4(5) 条所指的邮递
证明书；及

 (c) 本附表第 8 条所指的证明书。

 (4) 裁判官须安排将关于追讨令的通知书，送达该命令所针
对的人，而该通知书可藉邮寄往该人的地址而送达。

 (5) 申请可在有关的人缺席的情况下提出，而律政司司长可
委派任何人或任何类别人士提出申请。

8. 证据证明书

 (1) 如有看来是经当局或经他人代当局签署的、符合指明格
式的证明书，述明第 (2) 款的事宜，该证明书可在任何根
据本规例进行的法律程序中，获接纳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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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有关事宜是 ——
 (a) 有关证明书指明的人，没有在该证明书的日期前，

缴付有关定额罚款；

 (b) 该证明书指明的人，没有在该证明书的日期前，通
知当局该人意欲就有关罪行的法律责任提出抗辩；
及

 (c) 该证明书指明的地址，在该证明书内就该地址指明
的日期，是该人的地址。

 (3) 除非有相反证据，否则 ——
 (a) 须推定有关证明书，是经当局或经他人代当局签署

的；及

 (b) 该证明书即为其内所述事实的证据。

9. 遵从追讨令或没有遵从追讨令的后果

 (1) 本条适用于追讨令所针对的人。

 (2) 如有关的人已遵从追讨令，则不得就该命令所关乎的罪
行而检控该人，亦不得裁定该人犯该罪行。

 (3) 如有关的人没有遵从追讨令，则 ——
 (a) 就《裁判官条例》( 第 227 章 ) 第 68 条而言，该人须

视为没有缴付根据定罪而判决须缴付的款项；及

 (b) 该人可根据该条被判处监禁。

10. 复核追讨令的申请

 (1) 追讨令所针对的人，可向裁判官提出申请，要求复核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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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2) 申请须在申请人本身首次知悉有关追讨令当日后的 14 日
内提出。

 (3) 申请人须就申请向当局给予合理通知。

 (4) 申请可由申请人亲自提出，亦可由大律师或律师代申请
人提出。

 (5) 为确保证人出庭，及概括而言为了有关法律程序的进行，
有关裁判官具有根据《裁判官条例》( 第 227 章 ) 聆讯申诉
的裁判官所具有的一切权力。

11. 复核的结果

 (1) 凡有人根据本附表第 10 条提出申请，裁判官如信纳申请
人本身并不知悉有关缴款通知书，而申请人在其中并无
任何过失，即可撤销追讨令。

 (2) 如裁判官撤销关乎某罪行的追讨令，而申请人意欲就该
罪行的法律责任提出抗辩，则该裁判官须给予该申请人
许可，让该申请人提出抗辩。

 (3) 如裁判官撤销关乎某罪行的追讨令，而申请人不欲就该
罪行的法律责任提出抗辩 ——

 (a) 则该裁判官须命令该申请人在根据本段作出命令当
日后的 10 日内，缴付有关定额罚款；及

 (b) 如该申请人没有在该限期内，缴付该项定额罚款，
则该裁判官须命令该申请人即时缴付 ——

 (i) 该项定额罚款；

 (ii) 与该项定额罚款相等的附加罚款；及

 (iii) 讼费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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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尽管有《裁判官条例》( 第 227 章 ) 第 26 条的规定，如裁
判官根据第 (2) 款给予许可，则有关法律程序可在该裁判
官给予该许可当日后的 6 个月内展开。

 (5) 如申请人没有遵从第 (3)(b) 款的命令，则 ——
 (a) 就《裁判官条例》( 第 227 章 ) 第 68 条而言，该申请

人须视为没有缴付根据定罪而判决须缴付的款项；
及

 (b) 该申请人可根据该条被判处监禁。

 (6) 如申请人已遵从第 (3)(a) 或 (b) 款的命令，则不得就该命
令所关乎的罪行而检控该申请人，亦不得裁定该申请人
犯该罪行。

第 4 部

在有人就法律责任提出抗辩的情况下的法律程序

12. 就罪行的法律责任提出抗辩

 (1) 如有以下情况，则本条适用 ——
 (a) 某人已按照缴款通知书，通知当局该人意欲就第

7AA(2) 或 9AA(2) 条所订罪行的法律责任提出抗辩；
或

 (b) 已根据本附表第 11(2) 条给予某人许可，让该人就第
7AA(2) 或 9AA(2) 条所订罪行的法律责任提出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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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就有关罪行而针对有关的人提起的法律程序中发出的
传票，可按照《裁判官条例》( 第 227 章 ) 第 8 条送达该人。

 (3) 如 ——
 (a) 有关的人因上述通知或许可，遵照传票规定，在任

何法律程序中应讯；及

 (b) 该人在没有提出辩护理据后，或在提出属琐屑无聊
或无理取闹的辩护理据后，被裁定犯有关罪行，

则审理有关法律程序的裁判官，须在任何其他罚则及讼
费以外，另处与有关定额罚款相等的附加罚款。

 (4) 如第 (1)(a) 款所指的人已按照第 (5) 款缴付以下款额，则
针对该人展开的法律程序即须终止 ——

 (a) 有关定额罚款；

 (b) 与该项定额罚款相等的附加罚款；及

 (c) 讼费 $500。
 (5) 第 (4) 款所指的付款，须在有关传票指明的有关的人出庭

日期之前的 2 日之前，于任何裁判法院缴付，在缴款时，
须同时出示该传票。

 (6) 在计算第 (5) 款所述的 2 日期间时，星期六及公众假日不
计算在内。

第 5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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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乎法律程序的一般条文

13. 应当局申请而撤销命令的权力

在任何时间，裁判官可应当局提出的申请，基于良好因由而
撤销 ——

 (a) 任何饬令缴付定额罚款的命令；及

 (b) 在同一法律程序中根据本附表作出的任何其他命令。

(附表 3由 2021年第 52号法律公告增补 )

最后更新日期

29.4.2021

《预防及控制疾病 ( 规定及指示 )( 业务及处所 ) 规例》

S3-19 附表 3 —— 第 5 部

第 599F 章 第 13 条


	第599F章
	赋权条文
	第1部
	第1条
	第2条

	第2部
	第3条
	第4条
	第5条
	第6条
	第7条
	第7AA条
	第7AAB条
	第7A条

	第3部
	第8条
	第9条
	第9AA条
	第9AAB条
	第9A条

	第4部
	第10条
	第11条
	第12条
	第12A条
	第13条

	第5部
	第13A条
	第13B条
	第13C条
	第14条

	附表1
	第1部
	第2部

	附表2
	第1部
	第2部

	附表3
	第1部
	第1条

	第2部
	第2条
	第3条
	第4条
	第5条
	第6条

	第3部
	第7条
	第8条
	第9条
	第10条
	第11条

	第4部
	第12条

	第5部
	第13条




